档  案  室  基  本  情  况  年  报


年度
填报单位（盖章）：
单位类别代码：□□□


	
	行 次
	单 位
	
	
	行 次
	单 位
	

	一、档案机构（室、处、科）
	1
	个
	
	
	业技术职务档案干部专
	研究馆员
	25
	人
	

	二、定    编
	2
	人
	
	
	
	副研究馆员
	26
	人
	

	三、现有全部专职人员
	3
	人
	
	
	
	馆    员
	27
	人
	

	    其中：女性
	4
	人
	
	
	
	助理馆员
	28
	人
	

	四、现有全部专职人员情况
	—
	—
	— — — —
	
	
	管 理 员
	29
	人
	

	
	年 龄
	50岁以上
	5
	人
	
	五、兼职人员
	30
	人
	

	
	
	35—49岁
	6
	人
	
	六、室存全部档案
	—
	—
	— — — —

	
	
	34岁以下
	7
	人
	
	
	全    宗
	31
	个
	

	
	文  化  程  度
	博士研究生
	8
	人
	
	
	案    卷
	32
	卷
	

	
	
	硕士研究生
	9
	人
	
	
	案卷排架长度
	33
	米
	

	
	
	研究生班研究生
	10
	人
	
	
	以件为保管单位档案
	34
	件
	

	
	
	双 学 士
	11
	人
	
	
	以件为保管单位档案排架长度
	35
	米
	

	
	
	大学本科
	12
	人
	
	
	录音磁带、录像磁带、影片档案
	36
	盘
	

	
	
	大    专
	13
	人
	
	
	照片档案
	37
	张
	

	
	
	中    专
	14
	人
	
	
	底    图
	38
	张
	

	
	
	高    中
	15
	人
	
	
	电子档案
	—
	—
	— — — —

	
	
	初中及以下
	16
	人
	
	
	
	磁    带
	39
	盘
	

	
	档 案 专 业 程 度
	博士研究生
	17
	人
	
	
	
	磁    盘
	40
	张
	

	
	
	硕士研究生
	18
	人
	
	
	
	光    盘
	41
	张
	

	
	
	研究生班研究生
	19
	人
	
	
	缩微胶片
	—
	—
	— — — —

	
	
	大学本科
	20
	人
	
	
	
	平    片
	42
	张
	

	
	
	大    专
	21
	人
	
	
	
	开 窗 卡
	43
	张
	

	
	
	中    专
	22
	人
	
	
	
	卷    片
	44
	幅
	

	
	
	职业高中
	23
	人
	
	七、室存永久、长期档案
	45
	卷
	

	
	
	在职培训教育
	24
	人
	
	
	46
	件
	


备注：
档基3表（续一）

	
	行 次
	单 位
	
	
	行 次
	单 位
	

	
	其中：永久保管
	47
	卷
	
	十一、室存档案的历史分期
	—
	—
	— — — —

	
	
	48
	件
	
	
	其中：1．建国前档案
	67
	卷
	

	八、本年接收档案
	—
	—
	— — — —
	
	
	68
	件
	

	
	案    卷
	49
	卷
	
	
	
	明清以前档案
	69
	件
	

	
	以件为保管单位档案
	50
	件
	
	
	
	明清档案
	70
	卷
	

	
	录音磁带、录像磁带、影片档案
	51
	盘
	
	
	
	
	71
	件
	

	
	照片档案
	52
	张
	
	
	
	民国档案
	72
	卷
	

	
	底    图
	53
	张
	
	
	
	
	73
	件
	

	
	电子档案
	—
	—
	— — — —
	
	
	革命历史档案
	74
	卷
	

	
	
	磁    带
	54
	盘
	
	
	
	
	75
	件
	

	
	
	磁    盘
	55
	张
	
	
	      2．建国后档案
	76
	卷
	

	
	
	光    盘
	56
	张
	
	
	
	77
	件
	

	九、本年向档案馆移交档案
	—
	—
	— — — —
	十二、室存资料
	78
	册
	

	
	案    卷
	57
	卷
	
	十三、档案编目情况
	—
	—
	— — — —

	
	以件为保管单位档案
	58
	件
	
	
	手  工  目  录
	案卷目录
	79
	本
	

	
	录音磁带、录像磁带、影片档案
	59
	盘
	
	
	
	全引目录
	80
	本
	

	
	照片档案
	60
	张
	
	
	
	归档文件目录
	81
	本
	

	
	底    图
	61
	张
	
	
	
	专题目录
	簿  式
	82
	本
	

	
	电子档案
	—
	—
	— — — —
	
	
	
	卡片式
	83
	张
	

	
	
	磁    带
	62
	盘
	
	
	
	重要文件目录
	簿  式
	84
	本
	

	
	
	磁    盘
	63
	张
	
	
	
	
	卡片式
	85
	张
	

	
	
	光    盘
	64
	张
	
	
	机读

目录
	案 卷 级
	86
	条
	

	十、本年销毁档案
	65
	卷
	
	
	
	文 件 级
	87
	条
	

	
	66
	件
	
	


备注：

档基3表（续二）

	
	行 次
	单 位
	
	
	行 次
	单 位
	

	十四、本年利用档案人次
	88
	人次
	
	十六、本年利用资料人次
	107
	人次
	

	十五、本年利用档案
	89
	卷次
	
	十七、本年利用资料
	108
	册次
	

	
	90
	件次
	
	十八、本年复制档案、资料
	109
	页
	

	
	其中：1．利用档案所属时期
	—
	—
	— — — —
	十九、本年编研档案资料
	—
	—
	— — — —

	
	
	建国前档案
	91
	卷次
	
	
	其中：1．公开出版
	110
	种
	

	
	
	
	92
	件次
	
	
	
	111
	万字
	

	
	
	建国后档案
	93
	卷次
	
	
	      2．内部参考
	112
	种
	

	
	
	
	94
	件次
	
	
	
	113
	万字
	

	
	      2．利用档案的目的
	—
	—
	— — — —
	二十、档案室总建筑面积
	114
	平方米
	

	
	
	编史修志
	95
	卷次
	
	
	其中：档案库房建筑面积
	115
	平方米
	

	
	
	
	96
	件次
	
	二十一、档案室设备
	—
	—
	— — — —

	
	
	工作查考
	97
	卷次
	
	
	其中：1．电子计算机
	—
	—
	— — — —

	
	
	
	98
	件次
	
	
	
	服 务 器
	116
	个
	

	
	
	学术研究
	99
	卷次
	
	
	
	微    机
	117
	台
	

	
	
	
	100
	件次
	
	
	      2．复 印 机
	118
	台
	

	
	
	经济建设
	101
	卷次
	
	
	      3．分散式空调机
	119
	台
	

	
	
	
	102
	件次
	
	
	      4．去 湿 机
	120
	台
	

	
	
	宣传教育
	103
	卷次
	
	
	      5．消毒设备
	—
	—
	— — — —

	
	
	
	104
	件次
	
	
	
	物理方法
	121
	台
	

	
	
	其    它
	105
	卷次
	
	
	
	化学方法
	122
	台
	

	
	
	
	106
	件次
	
	
	
	
	
	


单位负责人：
填表人：
联系电话：
实际报出日期：            年      月      日

备注：    
《档案室基本情况年报》填报说明
1.“现有全部专职人员”（第3行），指档案机构的全部固定职工。

数值逻辑对应关系为：第3行=5+6+7=8+9+10+11+12+13+14+15+16

2．专职人员“文化程度”（第8-16行）各行数字不应少于“档案专业程度” (第17-24行)相对应数字。例如，“文化程度”中的“大学本科”数不应少于 “档案专业程度”中的“大学本科”数。
3．“兼职人员”（第30行），指单位及其内部机构中兼做档案工作的人员。

4. “室存全部档案”(第31-44行)数量是指截止到2011年年底档案室保存档案的累计数。

5. “本年接收档案”(第49-56行)数量是指2011年档案室当年接收2010年度或以前年度档案的数量。

6. “室存全部档案”包括 “本年接收档案”， 不包括 “本年向档案馆移交档案”和“本年销毁档案”。其逻辑对应关系为：

2011年度档案数量 = 2010年度档案数量 + 2011年接收档案数量- 2011年向档案馆移交档案数量 - 2011年销毁档案数量

7. 以卷为保管单位的档案数量填入相应指标栏，各卷中的文件数量不能再累加填入“以件为保管单位档案”栏中，否则造成重复统计。

实行立卷改革的单位，均按“件”填入相应栏目。实物档案不属于“以件为保管单位档案”统计范围。
8.“案卷排架长度”（第33行）,指案卷排列厚度的总和。单位为米，数量不足1的，按1填报；1以上的数字，四舍五入，保留整数。案卷数量与案卷排架长度之间的关系要合理，一般平均每卷1厘米至3厘米之间，即：组卷方法案卷排架长度≈总卷数×0.02（米）。
9. “录音磁带、录像磁带、影片档案”（第36行）是以感光材料、磁性材料为载体构成的声像档案。
10. “照片档案” （第37行）是指以感光材料为载体、以影像为反映方式并且专门集中保管的的传统照片档案。数码照片属于电子档案类，不在该项目统计。与其它档案一起立卷保管的照片不计在内。

11. “底图”（第38行）是可以晒制成蓝图的工程、机械图纸。照片底片不属于“底图”统计范围。

12. “电子档案”（第39-41行）指能被计算机系统识别、处理，可在网络上传递的，以磁带、磁盘、光盘为载体的档案。第36行录音磁带和录像磁带档案不能填入电子档案中的“磁带”一栏。
13. “缩微胶片”（第42-44行）是使用缩微摄影机拍摄档案原件形成的胶片，分为平片、开窗卡和卷片三种形式。缩微胶片数量包括收来的缩微胶片和室藏档案的缩微复制件数量。照片档案的底片不能计入缩微胶片中的“平片”指标栏。
14. 第32行≥45≥47

第34行≥46≥48

第32行＝67+76

第34行＝68+77

第67行=70+72+74

第68行=69+71+73+75

15.“室存资料” （第78行）、“档案编目情况” （第79-87行）均为截至2009年年底的累计数字。

“室存资料”指已编目的用作资料的图书、期刊、报纸等，以及其它形式的技术资料、编研资料。

16. “案卷目录”（第79行）指以全宗为单位编制的案卷名册，同一个全宗有一式数套案卷目录的，只填报一套的数量。

17. “全引目录”（第80行）指以全宗为单位编制的案卷及卷内文件目录，同一个全宗有一式数套全引目录的，只填报一套的数量。

18. “归档文件目录”（第81行）指以全宗为单位编制的所有归档文件名册，即实行文书档案立卷改革的单位形成的文件目录。同一个全宗有一式数套归档文件目录的，只填报一套的数量。
19. “机读目录”指计算机可读目录，即输入计算机并通过计算机进行编制和检索的档案目录。“文件级”包括卷内文件目录和归档文件目录。

20.“利用人次”，按当年每日绝对查档人数累计填报。一个利用者查档时间在一天以内的，按1人次计算；一个利用者连续若干天查档，来1天就算1人次；一个利用者将档案借走若干天，按1人次计算。

21.“利用卷（件）次” 按当年每日提供档案的数量累计填报。一个利用者上、下午利用同一个档案，按1卷（件）次计算；一个利用者连续若干天利用同一个档案，用1天就算1卷（件）次；一件档案外借若干天，按1卷（件）次计算。利用整卷档案中的文件数量不能再累加填入第90行，否则造成重复统计。

22.第89行=91+93=95+97+99+101+103+105

    第90行=92+94=96+98+100+102+104+106

23. “本年编研档案资料” （第110-113行），指本单位利用档案自编或与其它有关部门合编的文件汇集、参考资料等。一个书名为一种。其中,“公开出版”指当年由各级出版社正式出版的书籍；“内部参考”指当年编纂完毕未公开出版、留作内部使用的参考资料。单位为万字，数量不足1的，按1填报；1以上的数字，四舍五入，保留整数。

24. “微机”（第117行）指档案部门所有可正常使用的微机。
表    号：	档基3表


制表机关：	国家档案局


批准单位：	国家统计局


批准文号：	国统制〔2008〕26号


有效期至：	2012年8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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